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專科教室使用管理辦法

ㄧ、為維護各專科教室安全及設備、器具、材料之管理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二、各專科教室之使用，以教務處教學組表定時間之課程為優先，並得視需要支援其他教師教學。

三、上課期間各專科教室之安全與清潔由任課教師、學生共同維護；並指派班級負責定期之清潔工作。

四、當有持續性之實作需於課後繼續進行時，指導教師仍應在旁指導，以維護學生安全。
五、使用規定

（ㄧ）學生

1.學生須準時進入專科教室，並按分配位置就座。
2.學生不可攜帶任何食物進入專科教室。
3.學生不可隨意使用及操作專科教室內之教學設備。
4.離開專科教室時需將四週環境確實清理乾淨、椅子歸位，值日生並需關閉燈光及空調。
（二）教師

1.教師需事先熟悉如何正確操作相關機器設備方可申請使用。
2.教師使用專科教室之時間、上課班級、課程內容及設備使用情形，應作成紀錄備查。
3.教師在使用前及使用中若發現設備有異常或故障現象時，除作成記錄外並應通知專科教室管理老師或設備組作適當處理。
4.教師在離開專科教室前需確定所有電源已經關閉，門窗已經上鎖。
（三）管理教師

1.需熟悉專科教室內各項設備之正確操作方式，並協助使用教師學習正確之操作方法。
2.保管專科教室鑰匙。
3.遇有設備異常或故障現象需維修時，負責提出請購（修）單。
4.與設備組一同負責專科教室之財產保管，並於學年結束時，會同學校財管人員一同辦理財產點交事宜。
六、本辦法經行政會報通過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補充之。
                專科教室使用紀錄簿

(本表由任課教師指定該班該科小老師或其他專門負責人員填寫)

使用班級：　 年　　班　　 　使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星期：     第  節

	教學內容
	

	使用設備
	□電腦          □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□_____________________
□布幕          □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□_____________________
□單槍投影機    □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□_____________________
□實物投影機    □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□_____________________
□電視機        □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□_____________________

	檢查項目
	上

課

前
	1. 教室內桌面、抽屜、地面是否清潔?             □是□否

2. 班上是否有同學將食物或飲料帶入教室?         □是□否

  (若是,請寫下同學座號              )

3. 桌椅、門窗是否歸位?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□否

4. 各電器電源是否關閉?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□否
	

	
	上

課

後
	1. 離開前教室內桌面、抽屜、地面是否清潔?       □是□否

2. 離開前桌椅、門窗是否歸位?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□否

3. 離開前各電器電源是否關閉?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□否

4. 離開前器材是否歸位?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□否
	

	
	器

材

損

壞

紀

錄
	損壞儀器名稱
	損壞時間
	損壞原因
	處理方式

(請填1.2.3)
	備註

	
	
	
	□使用前

□使用後
	
	
	

	
	
	
	□使用前

□使用後
	
	
	

	
	
	
	□使用前

□使用後
	
	
	

	
	
	
	□使用前

□使用後
	
	
	

	建議
	


填表人姓名、座號：              負責清潔同學姓名、座號：
	任課教師簽名
	管理教師簽名

	
	


